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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2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教育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教育部学

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湖南长翔实业有限公司、北京碧水源净水科技有限公司、苏州亚都净水科技有限

公司、美的清湖净水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巴马水德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水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沙水杯子直饮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河北鸿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英琪、张海昕、辛珉、石亚洲、郑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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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引    言 

    为保障学校师生的身体健康和饮水的卫生、安全，确保学校膜处理饮水工程的建设质量，保证膜处

理饮水设备正常运行，提高学校对膜处理饮水设备维护保养、水质监测的管理水平，同时为规范学校膜

处理饮水设备的配备工作，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饮用净水水质标准配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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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膜处理饮水设备技术要求和配备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学使用的膜处理饮水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安装与施工要求、

配备要求及应急处理、试验方法及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普通中小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和幼儿师范学校中教学区、操场、

食堂和宿舍等场所安装的集成一体式和中央处理管道分散式供水膜处理饮水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是制定本标准的依据。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214.1-2017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噪声测试方法 通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橡胶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所有部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18145-2014  陶瓷片密封水嘴 

GB/T 18202  室内空气中臭氧卫生标准 

GB/T 19837-2005  城市给排水紫外线消毒设备 

GB/T 20103-2006  膜分离技术  术语 

GB 28232-2011  臭氧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 

GB/T 30307-2013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GB 50015-200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2009 年版） 

GB 50099-201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2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CJ/T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CJJ/T 110-2017  建筑与小区管道直饮水系统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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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7387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电动控制阀 

JY/T 0001-2003  教学仪器设备产品一般质量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837、GB/T 20103、GB/T 30307、CJJ/T 11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

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 19837、GB/T 20103、GB/T 30307、CJJ/T 110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膜处理饮水设备  drinking water equipment with membrane treatment 

以市政自来水或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为原水，经膜过滤和消毒处理，产品水可以满足饮用

净水水质标准的水处理及供水设备。 

3.2   

原水  raw water 

未经深度净化处理的生活饮用水或任何与生活饮用水水质相近的水。 

［CJJ/T 110-2017，定义 2.1.2］ 

3.3   

产品水  drinking water 

原水经深度净化、消毒等集中处理后供给用户的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CJJ/T 110-2017，定义 2.1.3］ 

3.4   

浓缩水  concentrate 

原水经净化处理后剩下的可溶性固体含量和离子浓度较高的水。 

［GB/T 20103-2006，定义 2.3.3］ 

3.5   

净水流量  purified water flow rate 

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制造商标称的单位时间内的产水量，单位为升每小时（L/h）或升每分钟

（L/min）。 

［GB/T 30307-2013，定义 3.21］ 

3.6   

总净水量  total production capacity 

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饮用水处理装置的出水水质符合要求且净水流量不少于标称净水流量时，其

任一净化单元进行再生或更换时的累积产水量，单位为升（L）。 

［GB/T 30307-2013，定义 3.22］ 

3.7   

紫外线消毒  ultraviolet disinfecting  

病原微生物吸收波长在 200nm～280nm 间的紫外线能量后，其遗传物质（核酸）发生突变导致细胞

不再分裂繁殖，达到消毒杀菌的目的。 

［GB/T 19837-2005，定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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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臭氧消毒  ozone disinfection 

溶于水中的臭氧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它可以氧化分解细菌内部葡萄糖、破坏细菌的新陈代谢、侵

入细胞内使细菌发生通透性畸变而溶解死亡，达到消毒杀菌的目的。 

3.9   

膜  membrane 

表面有一定物理或化学特性的薄的屏障物，它使相邻两个流体之间构成了不连续区间并影响流体中

各组分的透过速度。 

［GB/T 20103-2006，定义 2.1.1］ 

3.10   

过滤  filtration 

    水通过具有一定孔隙率的过滤介质，水中的悬浮物和溶解物被截留在介质表面或内部，达到去除水

中的悬浮物质和溶解物质的过程。 

3.11   

超滤  ultrafiltration 

以压力为驱动力，分离分子量范围为几百至几百万的溶质和微粒的过程，简称为 UF。 

［GB/T 20103-2006，定义 5.2.1］ 

注：超滤可实现冲洗与反冲洗，使用寿命相对较长。 

3.12   

纳滤  nanofiltration 

以压力为驱动力，用于脱除多价离子、部分一价离子和分子量在 200～1000 的有机物分离过程，简

称为 NF。 

［GB/T 20103-2006，定义 4.2.3］ 

3.13   

反渗透  reverse osmosis 

在高于渗透压力作用下，溶剂（如水）通过半透膜进入膜的低压侧，而溶液中的其他组分（如盐）

被阻挡在膜的高压侧；并随浓溶液排出，从而达到有效分离的过程，简称为 RO。 

［GB/T 20103-2006，定义 4.2.2］ 

3.14   

脱盐率  salt rejection  

表示脱除给料液盐的能力。 

注：表征反渗透和纳滤膜方式中被膜除去的总溶解固体（TDS）量，用百分数表示。 

［GB/T 20103-2006，定义 2.2.11］ 

3.15   

水回收率  recovery  

经水处理设备处理后，生产水量（产品水量）与给水总量（进入处理装置的原水量）的百分比，用

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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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103-2006，定义 2.2.12］ 

3.16   

最高工作压力  maximum working pressure 

    制造商标称使用的工作压力中的最大值或工作压力范围的上限值，单位为兆帕（MPa）。 

3.17   

陶瓷片密封水嘴  ceramic cartridge faucets 

    以陶瓷片阀芯为密封部件的各种材质的水嘴。 

3.18   

溶解性总固体  total dissolved solids TDS(缩写) 

水样经过滤后，在一定温度下烘干，所得的固体残渣称为溶解性总固体，包括不易挥发的可溶性

盐类、有机物及能通过滤器的不溶性微粒等。 

4  分类 

4.1  按供水方式分为：集成一体式供水设备和中央处理管道分散式供水设备。 

4.2  按膜处理方式分为：超滤处理设备、纳滤处理设备和反渗透处理设备。 

5  要求 

5.1  外观结构要求 

5.1.1  外观应清洁、整齐、无毛刺、无锐角、无污渍、无锈蚀。 

5.1.2  焊接件不应有漏焊、漏料现象，各零部件机械装置及装配连接件、紧固件应无松动。 

5.1.3  压力容器不应有磕碰伤痕，变形等缺陷。 

5.1.4  阀门及其活动的零部件的动作应灵活、可靠。 

5.1.5  中央处理管道分散式供水设备的爬梯管道应安装牢固，并有防跌落的安全装置。 

5.1.6  设备配套的测量仪表量程及精度应满足出厂标称的要求。 

5.1.7  外观及结构还应符合 JY/T 0001-2003 第 5、6 章的有关要求。 

5.2  水处理装置的技术要求 

5.2.1  膜处理饮水设备宜采用超滤、纳滤的过滤方式，使用反渗透过滤方式的设备适用建议详见附录

A。 

5.2.2  中央处理管道分散式供水设备的产品水应采取循环方式，并经过消毒杀菌后才可以直接供应。

集成一体式供水设备宜具有对产品水的紫外线消毒功能。 

5.2.3  设备出水宜有常温水、热水或开水。 

5.2.4  热水应有出水温度控制调节装置，在 35 ℃～65 ℃范围内可调。出水温度应在所示温度±5 ℃

内。 

5.2.5  开水出水温度应≥92 ℃，小学使用的设备开水应设置使用权限控制开关，宜增加防止反复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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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能。 

5.2.6  饮水终端设备实际净水流量应大于标称净水流量。 

5.2.7  脱盐率 

    纳滤处理方式下脱盐率应在 50%～90 %的范围内。 

5.2.8  水回收率 

纳滤方式水回收率等级应不小于 3级（见表 1）。 

表 1  纳滤饮水处理设备净水回收率等级表 

级 回收率 

1 级 ＞80% 

2 级 ≥65% 

3 级 ≥50% 

5.2.9  纳滤、反渗透类设备可加装浓缩水收集装置，将浓缩水收集起来接入中水系统，方便重复利用

（用于学校中日常冲洗、降尘等用途）。 

5.2.10  密封的水处理系统中应有单向的减压放气安全阀。工作压力应在正常许可的压力范围内，不应

超过最高工作压力值的 80 %；负压进气阀应安装专用的进气过滤装置。 

5.2.11  选用紫外线消毒装置时，紫外线有效计量不应低于 40 mJ/m
2
；应符合 GB/T 19837 的要求，应

加装紫外线失效监测装置，如果紫外灯失效则应立刻停止供水。 

5.2.12  选用臭氧消毒装置时，根据不同水质情况，选择最佳投加量与接触时间。投加量宜为：净水中

溶解臭氧量为 0.1 mg/L～0.5 mg/L 条件下，接触时间宜为 5 min～10 min，应满足 GB 28232-2011 的

6.4.2.2 的要求。 

5.2.13  噪声 

    集成一体式供水设备噪声应不大于 50 dB；中央处理管道分散供水设备的机组噪声应不大于 75 dB。 

5.2.14  加热的水箱和管路部分宜有保温材料覆盖，达到节能的要求。 

5.2.15  宜加装自动开机启动、进水水压不足停机保护、水满停机、有安全保护的自动定时开水冲洗消

毒等装置。 

5.3  过水容器、涉水零件及管道的要求 

5.3.1  设备整机和过水滤芯应有省级以上(含省级)卫生部门颁发的卫生许可批件；其他涉水零件应有

按 GB/T 17219 检测合格的报告或批件。 

5.3.2  设备进水管道应单独设置，压力应为 0.1 MPa～0.4 MPa，如果进水水压过低则需要安装增压泵。 

5.3.3  设备中涉水材料应符合 GB 4806.1 的要求。 

5.3.4  采用塑料材料的管道和零部件应符合 GB 4806.7 的要求。 

5.3.5  设备的水箱、阀门、管道、连接件、加热内胆与产品水接触部分的不锈钢零件，应符合 GB 4806.9 

的要求。管道连接件不应造成细菌滞留繁殖以及其它颗粒的聚积，应尽量减少管路内部的凹凸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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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采用橡胶材料制作的零部件应符合 GB 4806.11 的要求。 

5.3.7  过水容器和连接密封在工作压力 0.4 MPa 下应无渗漏、损坏。 

5.3.8  在设备中的过水容器、管道、阀门及与水接触的零部件，安装前应经冲洗、除油、除污并进行

消毒、灭菌处理。消毒后进行密封处理，并标识操作者的部门、工号、签字或印章。 

5.3.9  新设备在使用前滤芯不应过水检测，各管道内部应无残余水滴，表面应干燥清洁。 

5.3.10  设备应设有总净水量的计量装置，宜加装带有自动净水流量统计或运行时间计时（提醒滤芯更

换）装置。滤芯应按照设计更换周期与实际工作参数综合考虑及时进行更换，避免二次污染。 

5.3.11  在中央处理管道式净水设备系统内部应设置循环泵，使净水在系统内部不断循环，至少应符合

CJJ/T 110-2017 中 5.0.9 的要求，保证净水不断地通过消毒装置进行灭菌消毒。应尽量减少支路管的

长度，至少应符合 CJJ/T 110-2017 中 5.0.13 的要求。 

5.3.12  其他与水接触的管道材料及部件应符合 GB/T 17219 的要求。 

5.4  出水水嘴的要求 

5.4.1  专用水嘴的开关应灵活有效，在工作压力 0.4 MPa 下应无渗漏、损坏。 

5.4.2  最边上两端水嘴距墙应≥200 mm，水嘴间距≥350 mm，高中学生适用的水嘴间距宜≥450 mm。 

5.4.3  出水开关的高度应以用水学生平均身高设置，距地面 0.7 m～1.5 m，为方便不同身高学生的取

水设备宜同时采用高低水嘴设计。 

5.4.4  采用电动电磁阀控制的出水阀应符合 JB/T 7387 的要求，且应采用≤24 V 低压控制电磁铁；

阀体开关寿命要求带压力开关次数应不小于 10
4
次；阀体开关离出水口≤150 mm；阀体的塑料材料应符

合 GB 4806.7，金属材料应符合 GB 4806.9，橡胶材料应符合 GB 4806.11 的要求。采用陶瓷片密封水嘴

的应符合 GB 18145-2014 第 6 章的要求。  

5.4.5  每一个饮水处的所有水嘴同时出水的情况下每个水嘴出水流量应≥1.5 L/min。 

5.5  产品水的水质要求 

产品水的水质应符合 CJ/T 94 的要求，检验方法见 8.3.1。 

5.6  设备的电器和接线安全要求 

5.6.1  布线槽应光滑，无锐边；布线不应接触可引起绝缘损坏的毛刺、插片等。  

5.6.2  各部件之间的导线和接地装置连接在一起的连接点，在正常使用中或运行维修时，不应受到过

大的拉力。  

5.6.3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应符合 GB 4706.1-2005 中第 16 章的要求。 

5.6.4  内部布线的绝缘应能经受住正常使用中可能出现的电气应力，无闪络、打火现象，绝缘电阻应

大于 500 MΩ。 

5.6.5  布线应符合 GB 4706.1-2005 中第 23 章的要求，不应有散乱、紧绷、线头脱落、悬空等可能引

起发生电气危险的缺陷，布线结构应便于后期维修更换和固定。  

5.6.6  在设备内部的电器连接及各种开关电器应做防水处理。 

5.6.7  使用额定电压 220 V 或 380 V，频率 50 Hz。 

5.6.8  电源连接应符合 GB 4706.1-2005 中第 25 章的要求，配有独立专用的断路器及过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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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用带有安全门的固定式插座或其他等效可靠的电气连接方式。  

5.6.9  接地措施应符合 GB 4706.1-2005 中第 27章的要求。 

5.6.10  其它电器安全应符合 GB 4706.1-2005 的要求。 

5.6.11  宜使用自动运行系统，具有自动总净水量统计、滤芯更换时间提醒、产品水质自动检测装置、

自动开关机，日期、星期自动显示、临时运行、流量监控等功能。 

6  膜处理饮水设备的设计安装与施工要求 

6.1  给排水的设计与施工应符合 GB 50099-2011 中 10.2 和 GB 50015-2003 中 5.7 的要求。 

6.2  输水管线的预埋施工应单独布管，不应固定在暖气、下水、电器、通风管道上，饮水管接头应设

置在暗盒内。户内管线也应固定可靠，并同时设有保护槽或管，保护管线防止受力破裂渗漏，引起污染。 

6.3  膜处理饮水设备的安装位置应按 GB 50099-2011 中 6.2.2 的要求，应距污水池、垃圾设施（桶、

站、房）、理化生实验室和有毒有害气体等污染源的距离大于 25 m。教室内的饮水终端宜安装在教室

后方，远离黑板、清扫工具等可能的污染源。 

6.4  设备供水管道的零件在施工前应经清洗消毒，除油、除污，不能与其他生活用水的零件混用。 

6.5  在进水口前应安装防回水的单向阀，用于清洗、排水和采样。 

6.6  饮水处地面、墙壁、顶部应使用防水、防滑、防腐、防霉、无辐射、易于消毒、清洗的材料，地

面应有一定的疏水坡度。 

6.7  电器电路施工和验收应符合 GB 50099-2011 中 10.3 和 GB 50254 的要求。 

6.8  接地装置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应符合 GB 50169 的要求。 

6.9  安装位置应配有独立专用的断路器及过流保护装置，并使用带有安全门的固定式插座或配电箱等

有效可靠的电气连接方式。同时应配置独立专用的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应每五年报废更新。 

6.10  中央处理机房应符合 CJJ/T 110-2017 第 7章的要求；宜安装灭蚊蝇灯和防鼠害装置。 

6.11  应在从施工安装验收后开始进行试供水 48小时。 

7  中小学膜处理饮水设备配备要求及应急处理 

7.1  膜处理饮水设备配备要求 

7.1.1  学校膜处理饮水设备水处理能力应满足：每人每天 1 L～2 L。 

7.1.2  饮水取水处应有排队等候的空间，不应占用走道的疏散空间。 

7.1.3  教学楼饮水处按 40 人～50 人设置 1 个饮水水嘴计算水嘴的数量。安装在教室内的饮水终端应

远离黑板、清洁工具、空调出风口等污染源。 

7.1.4  学校的食堂可按楼层每层设置 1个～2个饮水处，按就餐人数 200 人～400 人设置 1个饮水处，

根据实际计算水嘴的数量。 

7.1.5  学校的宿舍可按每个楼层设置 1个饮水处。 

7.1.6  学校的图书馆、体育馆、礼堂、专业功能教室等如在单独建筑或楼层内宜设置 1个饮水处。 

7.2  膜处理饮水设备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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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饮水处应列为学校安全防范管理的重要部位，应在饮水处和净水处理机房安装安全监控。配备

经培训合格的专（兼）职的卫生管理员，建立学校饮水卫生管理制度和卫生管理档案（保存时间应＞2

年）。 

7.2.2  学校应留存膜处理饮水设备的产品说明书及竣工验收资料、水质检验记录和制造商售后服务承

诺合同，宜要求设备生产厂商提供质保期大于 3 a；涉水产品、消毒产品应建立索证制度及相关卫生许

可批件和检验合格报告。 

7.2.3  学校应每日对设备进行安全卫生巡查（检查项目：出水的色度、浑浊度、嗅味、肉眼可见物）、

检查水嘴或是电磁阀是否开关有效。每日由卫生管理员对设备进行清洁，并对每个水嘴表面进行消毒，

完成之后打开水嘴 10 s；做好巡查记录（宜采用自动记录方式）。 

7.2.4  应建立学期检验和月抽检制度，应公示水质检测报告。 

7.2.5  当使用紫外消毒设备对产品水进行消毒时，紫外灯外的石英管也应进行清洗，清洗方法应符合

GB/T 19837-2005 中 5.3 的规定。 

7.2.6  当使用臭氧消毒设备对产品水进行消毒时，应控制好投放时间，宜在设备周围无人的情况下进

行，室内空气环境中臭氧排放浓度不应大于 1h 内平均最高容许浓度 0.1 mg/m
3 
，应满足 GB/T 18202 的

要求。 

7.2.7  学校应在放寒暑假期间安排值班人员做好设备的日常运行监督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a） 寒暑假期间关闭的设备：为节能减排、避免电气安全隐患，对停止运行设备关闭电源、暂 

停供水、张贴通知，开学前一周统一清洗、消毒、开启设备，并根据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安排进 

行采样检测； 

b） 寒暑假期间运行的设备：可根据用水量减少的数量和净化水存放时间的长短，可适当排水，保

证水质安全。 

7.2.8  应定期对膜处理饮水设备水路电路进行检查维护，按规定更换符合国家相关卫生标准和规范要

求的涉水的处理材料，并做好记录。所有过滤滤芯的更换应由专人严格按照卫生批件上的额定总净水量

和使用时间的要求进行更换，并依据当地原水的情况适当调整。 

7.3  水质事件应急处置 

    学校发生水质污染或出现浑浊、嗅味等水质突然恶化及水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时，应按以下要求进行

处置： 

    a） 应立即停止供水，并根据国家和本地有关规定，及时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公安部门和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不应隐瞒、缓报、谎报； 

b） 及时查明原因，消除污染，经水质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供水，并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处理结果； 

c） 学校停水期间，学校应采取措施保障充足的卫生安全的替代饮用水。 

7.4  膜处理饮水设备运行环境要求 

7.4.1  运行环境温度宜在 4 ℃～40 ℃之间。 

7.4.2  运行环境的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90%。 

7.4.3  饮水处应保持通风良好，确保通电通水和排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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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试验方法 

8.1  试验条件 

8.1.1  特殊规定的试验方法应按要求设置试验环境。 

8.1.2  试验的环境温度应为 25 ℃（±5 ℃），无外界热气流和热辐射作用。 

8.1.3  试验用原水的温度应为 25 ℃（±5 ℃）。 

8.1.4  试验环境相对湿度在 45%～75%范围内。 

8.1.5  电源电压为额定电压±5%范围内，电源频率 50 Hz±1 Hz 。 

8.2  外观、结构及功能 

8.2.1  用感官检查法按要求对产品进行外观检验，应符合 5.1 的要求。 

8.2.2  采用陶瓷片密封水嘴的设备应按 GB 18145-2014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8.2.3  用钢卷尺测量水嘴的间距和高度，应分别符合 5.4.2、5.4.3 的要求。 

8.2.4  持续出水水温 

将容积为 500 mL 的烧杯放于距出水水嘴下方 100 mm 处，标准水银温度计放入烧杯中，将水嘴持续

打开 1 min 后，读出水银温度计的读数。温水的出水温度应满足 5.2.4 要求，开水的出水温度应满足

5.2.5 要求。 

8.2.5  净水流量测算 

    饮水终端设备正常运转30 min后，用大于标称净水流量下1 min的出水总量120%容器接取1 min(用

分度 0.1 s 的秒表计时)的出水，并使用量筒（最小分度不大于 20mL）测量出结果，共测试 3次，取算

数平均值并折算成 L/min,作为测量结果，净水流量应满足 5.3.11 的要求。 

8.2.6  额定总净水量测算 

与净水流量试验同时进行，进行净水流量试验合格后，各段累计的净水量之和与总净水量显示装置

的结果进行比较。 

8.2.7  脱盐率测算 

启动设备稳定运转 8 h 后开始收集产品水与进水，按 GB/T 5750.5 规定，测量进水和产品水中的含

盐量，纳滤方式应满足 5.2.6 的要求，反渗透方式应满足附录 A的要求。根据公式（1）按仲裁法进行

计算；或测量进水和净水的电导率按公式（2）进行计算。 

%100(%) 



i

pi

C

CC
R ………………………………（1） 

式中： 

R ——脱盐率，单位为百分数（%）； 

iC ——进水含盐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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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产品水含盐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100(%) 





i
G

p
G

i
G

R           ………………………（2） 

式中： 

R ——脱盐率，单位为百分数（%）； 

iG ——进水电导率，单位为微西门子每厘米（μ s/cm）； 

pG ——产品水电导率，单位为微西门子每厘米（μ s/cm）。 

示例：进水含盐量是 600 mg/L，产品水含盐量是 50 mg/L，脱盐率计算结果如下： 

92%100%
600

50
1% ）（R  

8.2.8  回收率测算 

与净水流量试验同时进行。集成一体方式处理设备，要求在浓缩水出口处和水嘴出口；中央处理管

道分散式处理设备应在设备的浓缩水出口处和净化出水口处出同时放置量杯，测量 1 min 的产品水出水

量和浓缩水的出水量来计算回收率，纳滤方式的回收率应按表 1标出，反渗透方式的回收率应按表 A.1

标出。 

可以根据公式（3）或公式（4）进行计算 

%100%Y 
i

p

Q

Q
）（        …………………………（3） 

rpi QQQ                …………………………（4） 

%100%Y 



rp

p

QQ

Q
）（        …………………………（5） 

式中： 

Y——水回收率，单位为百分数（%）； 

Qp——产品水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Qi——进水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Qr——浓缩水流量，单位为升每分钟（L/min）。 

示例：产品水流量 0.15 L/min，浓缩水流量 1.34 L/min，则回收率为： 

%10%100
15.034.1

15.0
%Y 


）（  

8.3  水质检测 

8.3.1  产品水水质试验应在水处理设备开机正常运行 1 h 后进行，应按 GB/T 5750.2 中规定的方法取

水样。 

8.3.2  原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或是经卫生行政许可的符合相应水质标准和规范的原水。 

8.3.3  检验方法：按 GB/T 5750 （所有部分）中的检验方法。 

https://www.baidu.com/s?wd=%E8%A5%BF%E9%97%A8%E5%AD%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hf3nHwBnHwhrAfknHT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YrHRsn1nLnWn4rHnYnjnsn0
https://www.baidu.com/s?wd=%E8%A5%BF%E9%97%A8%E5%AD%9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1Phf3nHwBnHwhrAfknHTY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fYrHRsn1nLnWn4rHnYnjns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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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应由具有资质的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完成采样与检测；学期检验水质应符合 CJ/T 94 的要

求，月检水质应符合卫生批件的要求。 

8.4  电气安全 

8.4.1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试验 

    按 GB 4706.1-2005 中第 16.2 和 16.3 的方法进行试验。 

 

8.4.2  接地措施 

按 GB 4706.1-2005 中第 27 章的方法进行试验。 

8.4.3  噪声试验 

水处理设备应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运行至少 15 min 后，且增压泵运转时进行测试。按 GB/T 

4214.1-2017 中的方法和要求测量噪声值，结果应符合 5.2.13 的要求。 

8.4.4  渗漏试验 

接通水源，启动增压泵增压至 0.6 MPa 后持续观察 0.5 h，目测所有容器、管道、阀门等均应无渗

漏。 

9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开水水嘴处应有明显的开水和防止烫伤的警示标识。铭牌、标识等应符合 JY/T 0001-2003 第 11

章的要求,使用说明书应符合 GB/T 9969 的要求。 

9.2  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JY/T 0001-2003 第 12 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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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反渗透净化方式的适用建议及技术要求 

在原水污染风险较大地区可使用反渗透方式，当原水质达标后宜更换成纳滤或超滤方式进行处理，

或是学校医务室配备纯水装置时可用反渗透方式过滤，其脱盐率应≥90 %，测定方法按 8.2.7；反渗透

处理方式水效等级应高于表 A.1 中的 4级，且宜设有浓缩水回收装置。 

表 A.1  反渗透净水机水效等级指标 

 

 

 

 

 

 

 

 

 

 

 

 

 

 

 

 

 

 

 

 

 

 

 

 

水效等级 净水产水率/（%） 

1 级 ≥60 

2 级 ≥55 

3 级 ≥50 

4 级 ≥45 

5 级 ≥35 


